附件1

天津工业大学第210期发展对象培训班培训安排
一、培训目的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引导发展对象掌握党的基本知识，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开展党规党纪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教育，端正入党动机，扣好入党“第一粒扣子”，坚定理想信念，铸就忠诚之魂；深化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，提升思想认知、党性修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；立报国强国大志向，争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闯将，做挺膺担当奋斗者，谱写无愧于青春的奋斗历程。
二、培训内容
共七个环节，不得少于24学时。

（一）集中授课（8个学时）

共4讲，每讲计2个学时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视频学习（8个学时）
由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组织，做好记录。

1.集中观看由中央组织部组织制作的《党章电视辅导教材》，共5集，每集时长约30分钟，链接：https://www.12371.cn/special/dzdsjc/，共计150分钟。

2.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，集中观看视频 《奋进新时代》上下两集，共计110分钟，链接：https://www.12371.cn/2023/03/07/VIDA1678170103658549.shtml；

3. 集中观看《榜样9》专题节目，共计100分钟，链接：https://www.12371.cn/special/by9/。
（三）个人自学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；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；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；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；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；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；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。《论中国共产党历史》；《中国共产党简史》；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》；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（2023年版）》；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五卷；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》；《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》；《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》第一卷、第二卷；《论教育》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；习近平总书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重要讲话；习近平总书记在“上海合作组织+”会议上的讲话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；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、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；全国两会精神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；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校（行政学院）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；习近平给天津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；时事政治等。

（四）专题讨论（4个学时）
由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组织，做好记录。请结合个人自学内容开展研讨，每次记2个学时，时间不少于60分钟。（至少组织两次）

1.谈谈如何学习、遵守党章党规党纪； 

2.结合实际，谈谈“入党为什么，为党干什么”；

3.结合实际，谈谈如何加强党性修养，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；

4.结合实际，谈谈作为当代大学生应如何坚定理想信念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；

5.紧密围绕“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五卷”理论，结合自身学习和生活实际展开深入探讨。
（五）实践活动（4个学时）
由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组织，做好记录。每次记2个学时，时间不少于60分钟。（至少选择两个活动进行）

开展一次志愿服务；

出一期学习专刊；

观看一次党课电影；

举办一次学习汇报会。

（六）撰写学习心得
请学员结合学习内容，认真撰写1500字左右的学习心得1篇，手写（手写纸为天津工业大学信纸）或A4纸打印（宋体小四号字）均可。
（七）结业考试


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

三、培训要求
（一）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要及时告知参训学员关于第210期发展对象培训班的教学安排和具体要求；培训期间，需派一名教师负责本单位学员的考勤、秩序维持等工作。请假超过两次（含两次）者或旷课一次者均取消培训资格，取消培训资格的学员需延期一学年参加发展对象集中培训。因病或因事缺课的学员需向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负责人请假，请假批准后可编入下一期重修，重修学员只可重修一次。

（二）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需组织学员开展集中视频学习、至少两次专题讨论、至少两次实践活动，并做好活动总结。具体时间、形式由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自定。

（三）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要认真检查学习心得，避免出现各类错误。
（四）学员最终成绩由党校统一考试成绩和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综合考核成绩组成。其中，党校统一考试为在线考试，满分60分；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综合考核成绩满分40分（依据学员在课堂出勤、专题讨论、实践活动、学习心得撰写等方面的表现给予打分，具体考核标准由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制定实施）。如出现旷考等违反考规考纪者，将取消其培训资格并通报批评，取消培训资格的学员需延期一学年参加发展对象集中培训。

